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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討論室使用管理規則 

108 年1月25日訂定 

111年12月22日修正 

 

一、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利讀者於館內使用討論空間，特訂定本管理

規則。 

二、 開放時間 

（一） 週二至週六：八時三十分至二十一時；週日及週一：九時至十七時。 

（二） 經政府公告之國定假日、每月第一個星期四為圖書整理清潔日，不對外開

放。 

三、 使用人數 

（一） 雙人討論室：需達二人始得登記，並限二人使用。 

（二） 多人討論室：需達討論室可容納人數之半數以上，始得登記使用。 

四、 申請及管理方式 

（一） 自動化座位管理 

1. 凡持有本館個人借閱證之讀者，可透過本館網站「空間座位管理系統」

線上預約次日起七日內之討論室，或於開放時間到館現場登記（現場登

記於閉館前三十分鐘停止受理），惟每人每日同一時段限預約或登記一席

位或空間（含自修室、學習 e樂園、筆電區、視聽座位及討論室等）。 

2. 線上預約及現場登記之讀者應於登記使用時間起算十五分鐘內（以空間

座位管理系統時間為準）於討論室入口感應借閱證報到，逾時視同棄

權，記錄違規一次，並將該空間開放予其他讀者登記使用。線上預約讀

者，如不克到館使用，至遲應於預約使用時間前三十分鐘自行取消。 

3. 討論室每次登記使用時間為三小時，使用時間終止，燈光即自動關閉，

應於十分鐘內離場；如欲續用，應至「空間座位管理系統」重新登記；

若提前結束使用，應於「座位管理機臺」感應借閱證登出，結束使用。 

4. 討論室之所有使用者均須於「空間座位管理系統」進行登記，並待所有

登記者全員到齊後始得刷卡報到並入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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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工座位管理 

1. 讀者可臨櫃或電話預約次日起七日內之討論室，或於開放時間到館現場

登記使用。惟每人每日同一時段限預約或登記一間討論室，使用結束

後，方可再次登記使用。 

2. 開放登記使用時段 

（1）週二至週六：九時至十二時、十二時至十五時、十五時至十八時、

十八時至二十一時。 

（2）週日及週一：九時至十二時、十二時至十五時、十五時至十七時。 

（3）閉館前三十分鐘停止受理登記。 

3. 預約或登記時，應提供所有使用者之借閱證號及聯絡資料，並於登記使

用時間起算十五分鐘內，持所有使用者之借閱證或有效證件至服務臺報

到，另需抵押證件以換取討論室鑰匙。逾時視同棄權，記錄違規一次，

並將該空間開放予其他讀者登記使用；預約之讀者，如欲取消預約，至

遲應於預約使用時間前三十分鐘臨櫃或電話告知。 

4. 使用完畢，應將空間恢復整潔、關閉電燈及將房門上鎖，並於十分鐘內

至服務臺辦理離場。 

五、 違規處理 

（一） 讀者應持本人借閱證預約或登記使用，凡冒用他人名義、交換或轉讓他人使

用，經本館查證屬實者，本館得立即終止當日使用權利，並記違規一次

（點）。 

（二） 所有使用者均需登記，經查核未登記而使用者，本館將代讀者補行登記，並

記違規一次（點），並得視情形要求讀者離開並取消使用。 

（三） 凡未於使用時段開始十五分鐘內完成報到者，記違規一次（點）。 

（四） 凡未於使用時段結束後，十分鐘內離場者，記違規一次（點）。 

（五） 凡於討論室內自修、吸菸、飲食、嬉戲、喧嘩或其他不當行為，記違規一次

（點）。 

（六） 其他經館員認定確實有違反本規則情事，記違規一次（點）。 

（七） 違規處理採連坐原則，如有違規之情事，借用討論室之所有登記使用者，均

以違規登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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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停權天數 

1. 採自動化座位管理者，所有連線之空間座位管理系統(不含學習 e樂園及

資訊檢索區)，自首次違規紀錄起算一年內，違規點數累計超過三點者，

自最後記點日之次日起，暫停預約及登記使用討論室三十天。 

2. 採人工座位管理者，借用人違規累計三次，暫停預約及登記使用討論室三

十天。 

六、 如將館內書刊攜入室內，應於離開前返還各樓層書車，並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

規定，如有違反規定之情事，由使用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七、 使用期間應將大門關閉但不得上鎖，且不得張貼、遮掩牆面或玻璃，亦不得將其他

空間之設備移入；使用完畢應將桌椅恢復原狀，設施設備若有遺失或損毀，借用人

須負賠償責任。 

八、 為維護討論室秩序與讀者權益，本館得不定時清查使用人數，讀者請配合出示借閱

證以備查驗。 

九、 個人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並於離開時將個人物品全數攜出，如有遺失，本館不負

賠償責任。讀者進入時，如發現其他讀者遺留物品，請洽館員處理。 

十、 讀者遺留之物品，本館得逕行移至服務臺存放，惟不負保管責任，並依本館「遺失

物品處理要點」辦理；如為易腐敗物，本館得直接丟棄處理。 

十一、 本規則經讀者服務委員會審議，奉館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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